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车辆定点加油服务市场调研函
    我院拟了解医院车辆定点加油服务的市场动态情况，现邀请有意向的单位根据我院对需求进行参与。参与办法如下：
一、项目编号： 20230629024（119124）
二、报名时间：公告发起之日起至2023年 7月 12日17:00。
三、报名方式：请意向参与市场调研公司于截止时间前按报名材料要求提交：提供纸质资料（加盖公章+密封）。
联系人：刘生、陈老师 020-84427043
资料递交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南368-1号三楼总务科。
四、项目名称：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车辆定点加油服务项目。
五、采购项目内容
为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南366号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名下公务车辆提供加油服务。
六、服务期限
采购合同期限三年，一年一签
七、项目预算
7.7万
[bookmark: _GoBack]八、服务范围
供应商服务区域内任意自营加油站网点
九、供应商资质要求
项目要求
1、供应商已进入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车辆加油服务定点采购供应商名单中。
2、供应商及时更新油品价格变化情况，并在服务期限内全天候 24 小时提供车辆加油服务，节假日亦照常营业。
3、供应商所提供的油品符合国家行业生产及经营标准各项技术指标完全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检测、环保标准及产品出厂标准。因货物问题造成采购人车辆损坏时，供应商负责支付后续全部维修费用。
4、供应商在提供车辆加油服务时，应依照当天油品公示价格据实收取服务费用，不得在此基础上收取额外附加费。
5、供应商在办理加油业务时，需严格核对加油车辆准确信息，确保加油车辆为采购人车辆。
6、供应商在合同期限内发现采购人部分车辆实际机动车车辆信息与本项目中所登记的车辆信息不符合时，需优先向采购人反映，并在采购人提供相应证明材料下，才予以进行加油服务。
7、采购人可根据实际工作需求对本项目既定工作要求进行增减及细化。
十、付款方式
执行先付款后加油的结算方式。中标单位根据采购方需求先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采购方以对公转账方式将加油款汇入中标单位指定账户，中标单位收到采购方所支付的款项后向采购方所属的IC加油主卡内充入相应的开票金额，再按采购方需求对附属车辆卡进行资金分配，采购方人员持附属车辆卡到中标单位所属加油站按照结算价加油。
十一、报名资料（所有资料均需盖公章）：
注：报名材料需设置封面页及目录页，封面页内容包括项目编号、项目名称、公司名称、项目联系人姓名及手机号码，页面内容按市场调研函序列编排，报价函放置最后。
十二、如需组织现场市场调研会议，将另行通知已报名企业。
    注：如有虚假资料、企业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列入我院供应商黑名单。

